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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侨城集团公司补充承诺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华侨城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 A”或“公司”)的委托，对华侨城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华侨城集团”）所出具的补充承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华侨

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华侨城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1083 号）核准，华侨城 A 于 2009 年 11 月 4 日向华侨城集团发行

486,389,894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华侨城集团持有的深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

司等 12 家下属公司的全部股权，实现了华侨城集团内旅游、地产及其相关业务

整体上市之目标。 

在此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华侨城集团出具了《对尚需进一步完善产权手

续的房产出具的相关承诺函》（以下简称“完善产权承诺”）和《补充承诺函》。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补充承诺的期限届满，华侨城集团尚有部分承诺事项

未完成，为此，华侨城集团再次出具了《补充承诺函》。本所经向华侨城 A 调查

了解华侨城集团完善产权承诺的履行情况，就华侨城集团所出具的补充承诺出具

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1、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及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公司提供给本所及经办律师的文件和材料（包含副本和复印件）是真实、

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经办

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完善产权承诺的主要内容 

依据重大资产重组时的公告文件，华侨城集团对华侨城片区内共计585处、

总面积716,017平方米、总评估值141,317万元、尚需进一步完善权属手续的房产

出具了在2011年底完善相关权属手续的承诺函。基本情况如下： 

类型 处数（处） 面积（平米） 

建设于划拨土地上、尚未取得完备权属证

书的房产 
398 132,634 

证载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房产 
10 33,827 

土地使用权归华侨城集团、尚未取得完备

权属证书的房产 
116 115,547 

土地使用权归标的公司、尚未取得完备权

属证书的房产 
30 128,058 

停车场（车库）、会所及其他配套物业，

暂无法办理权属证书的建筑物 31 305,951 

合计 585 716,017 

 



二、办证承诺履行情况 

（一）首次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2011年12月31日，华侨城集团已完成办证的房产为72处，评估值占比超

过50%；正在办证的房产为396处，评估值占比24%，该部分房产主要为商业物

业和厂房，商业价值较高且与本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较高，故华侨城集团于2012

年3月出具了补充承诺函，承诺在2012年12月31日内完善相关权属手续，并对已

经明确无法办证的78处，面积为41,524平方米，评估值为5,415的房产实施了回购，

回购价格为“经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值另加交割日至回购日期间

以该评估值为基数计算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余下的29处房产由于无相关办证

政策或其它客观因素无法办证，但不会因权属问题产生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况，

将会继续保留在公司。 

（二）补充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前述房产权属手续办理情况如下： 

指标/办理情况 处数(处) 面积（平米） 评估值（万） 评估值占比 

已办证的房产 344 303,796 87,041 62% 

暂无政策办证的房产 29 293,590 29,560 21% 

正在办证的房产 59 63,595 17,679 12% 

无法办证的房产 75 13,564 1,623 1% 

已于 2012 年回购的房产 78 41,524 5,415 4% 

合  计 585 716,017 141,317 100% 

 

三、2012 年办证情况和处理方案 

（一）已完成办证手续的房产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已完成办证手续的房产共计359处，面积合计304,189

平方米，该类房产的评估值占当年重大资产重组总房产评估值的62%。 

（二）暂无政策办证的房产 



该类房产主要为停车场、会所及其他配套物业，合计29处，面积合计293,590

平方米，该类房产的评估值占当年重大资产重组总房产评估值的21%。由于深圳

市相关地方性法规尚未出台，对于停车场、会所及其他配套物业暂时无法办理权

属证书，由公司持有。截止目前，尚未出现由于无法取得上述建筑物权属证书及

/或存在权属争议及/或权利限制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 

（三）正在办证的房产 

该类房产主要为商业物业和厂房，合计59处，面积合计63,595平方米，该类

房产的评估值占当年重大资产重组总房产评估值的12%。鉴于： 

1、该部分房产用途多为商业物业、厂房等，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较高。

由公司继续持有，有利于保持资产完整性，有利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有利于维

护全体股东利益。 

2、华侨城集团正按政府相关办理流程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办理进度可以预

期。该等物业主要由于存在各类消防改造、质量检测报告等技术环节、商业用地

的补地价评估等情况，造成产权完善手续需时较长。 

3、截止目前没有因该类房产权属情况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 

拟由华侨城集团出具《补充承诺函》（2013年）承诺继续办证的房产是59处，

建筑面积合计63,595平方米，评估价值为17,679万元；承诺办证期限为2年；如未

能在承诺的期限内取得该等房产的相关权属证书，华侨城集团将于上述承诺期限

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购回仍未办完权属证书的房产。 

（四）无法办证的房产 

该部分房产小计75处，面积13,564平方米，评估价值为1,623万元，目前估计

无法继续办证。截至目前，没有因该类房产的权属情况而对公司造成损失。华侨

城集团将依据2012年3月出具的《补充承诺函》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为1,858万元。 

查验方法：为核实上述内容，本所律师向华侨城集团和华侨城A的产权证经

办人员进行了调查了解，并查验了相关房产证和办理房产证的回执、华侨城集团

回购房产的协议书等文件。 



四、结论意见 

经适当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上述处理方案第（一）、（二）、（四）项，属于华侨城集团的原承诺范围，

不存在违反《承诺函》的情形。 

2、上述处理方案第（三）项，正在办证房产虽未能按原承诺如期完善产权

手续，但属于客观原因导致原承诺无法按期履行完毕，对于该类房产的后续处理

方案，华侨城集团已另行出具《补充承诺函》（该补充承诺仍须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承诺将通过延期的方式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该等房产的办证

工作。华侨城集团的补充承诺明确了后续办证时间、回购期限等要素，切实可行，

涵盖了原承诺给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带来的收益。补充承诺所涉及房产多为商

业物业、厂房等经营性资产，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较高，保留在上市公司内更

有利于保持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有利于维护全体公司股

东利益。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此页为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华侨城集团公司补充承诺的法

律意见书》的签字页，无正文]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孔雨泉 

 

黄  亮  

 

                                  二○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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